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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方案料今午公佈
西九總站擬劃出內地口岸區 供邊防檢疫海關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安

排已有定案，行政會議昨日特別

召開預備會議，向成員介紹方案

內容。據了解，方案將參照深圳

灣口岸模式，在西九龍總站劃出

內地口岸區，讓內地人員在站內

運作及執法。消息指，行會成員

在會上提出不同疑問，包括內地

人員的執法權限，但認為經過今

次討論，行會今日例會將很快通

過方案，預計政府下午會公佈詳

情。

廣 深 港
高鐵「一地
兩檢」方

案，據報將參考2007年通關的深
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模式。深
圳灣口岸是國家第一個按照「一地
兩檢」模式運作的口岸，過境旅客
在此接受「一站式」兩地出入境檢
查，可以節省旅客和車輛的通關時
間，並使用了虛擬隧道的概念，深
圳灣大橋橋面劃為香港執法區域，
全面實施香港法例；橋下水面、橋
面上空則依照內地法律由內地政府
管轄。
深圳灣口岸是國家第一個按照

「一地兩檢」查驗模式運作的客貨
綜合性公路口岸，是國家第十個五
年計劃重點建設項目。該口岸位於
深圳蛇口東角頭，佔地約117公
頃，藉深圳灣公路大橋與香港新界
元朗區的鰲磡石連接，港方查驗區
總用地面積約41公頃。

「一站式」檢查 10分鐘完成
在「一地兩檢」模式下，出入境
旅客在深圳灣口岸由雙方出入境管
理人員同時聯合執行「一站式」出
入境檢查，以節省旅客和車輛的通
關時間，提高通關效率。有報道指
只需10分鐘就可完成通關，十分
便捷。
執法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6年10月31日通過決定，授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深圳灣口岸啟用
之日起，對該口岸所設港方口岸區
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
轄，而香港特區對港方口岸區實施
禁區式管理。其後，國務院確定口
岸的土地使用權由香港特區政府與
深圳市政府簽訂國有土地租賃合
同，以租賃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期限自口岸啟用之日起至2047年6
月30日止。經雙方協商並按程序
報經國務院批准，可提前終止土地
使用權或者在租賃期滿後續期。
深圳灣口岸並使用了虛擬隧道的

概念，在虛擬隧道範圍內由港方管
轄，適用香港法律；虛擬隧道範圍
以外的區域，仍按照原深港分界線
劃分的範圍，由各自分別管理。因
此，深圳灣大橋橋面劃為香港執法
區域，全面實施香港法例，香港法
院具有司法管轄權和裁定該範圍所

產生的任何民事或刑事訟案事宜，車輛亦靠左
通行；橋下水面的船隻則按內地的法律管理；
橋面上空之空域則依照內地法律，由內地政府
管轄。
深圳灣口岸自2007年7月1日起正式通關，
運作時間為每日上午6時30分至午夜12時
正。根據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管制站的設
計，口岸最高單日處理車量約78,000架次，最
高單日處理客量為137,000人次。在2015年，
口岸每日平均過境車輛約有10,140架次，當中
貨車佔1,760架次，每日平均客量則為103,253
人次，至今一直運作暢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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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底層劃區啱 湯家驊：不違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鐵路事
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昨日表示，西九高鐵站實施「一地兩
檢」必須要有民意支持，否則無法成
事。他又建議，在西九站地底層劃出口
岸區予內地人員作所有出入境、檢疫等
程序，因位處地底，故香港人如非乘坐
高鐵到內地，就「唔會誤闖、唔會有公
安出嚟」。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民主
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則指出，若採
用「租賃」形式，有關地段就不屬於香
港領域，自然就不存在違反香港基本法
的問題。

細節必須要令市民安心
田北辰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指出，現時

「一地兩檢」的討論在於內地人員在西九
站應「局部執法」還是「全面執法」。他
表示，若內地當局人員只能「局部執法」
及無拘捕權，易令恐怖分子有機可乘，犯
案後利用高鐵進入香港境，避過內地執法
人員拘捕，即使被香港警方拘捕，也會因
香港沒有與內地移交罪犯的法律，導致罪
犯最終只會在香港法庭審訊。至於給予內
地人員「全面執法」權，可能會令部分港
人憂慮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違反香

港基本法。田北辰表示，「一地兩檢」的
細節必須要令市民安心。
對於有傳或會以「租賃」形式將西九高
鐵站部分區域供內地人員執法。湯家驊接
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特區政府無權力單方
面將香港土地租予內地，必須經過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決定後，才可符合憲制上的要
求。他又表示，在「租賃」形式下，令有
關地段變成不屬於香港領域時，香港基本
法便不適用於該地方，自然就不存在違反
香港基本法的問題。
被問及有市民擔心因攜帶違禁品或有政

治意識的物品上高鐵而被捕的問題時，湯

家驊表示，有關的情況並非只會在西九站
出現，其他出入境口岸亦可面對同樣問
題，而大多違規的人士都會被遣返，「如
果你驚，你可以唔做呢件事，亦可以選擇
用唔搭高鐵入境。」
他續稱，在行政會議內會就「一地兩

檢」提出法律及憲制性上的意見，如果最終
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他不能接受的，他不會幫
政府向外界推銷。他強調，「一地兩檢」是
基於加強交通設施的目的而設立，並非因為
政治理由而設立，「如果係因為政治，中央
隨時收返『一國兩制』都得，唔需要用高鐵
做借口」，希望市民不要過分恐懼。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晨返回特首辦，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與其他行會成員

大約9時許陸續到達。據悉，行會召開預
備會議，向成員介紹已與內地達成共識的
「一地兩檢」方案。會議歷時逾4個小
時，直至下午2時許，任志剛、史美倫、
廖長江、李國章、湯家驊及葉國謙等多名
行會成員陸續離開特首辦。
葉國謙於會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會
上討論了兩個議題，其中就「一地兩檢」
方案約討論了兩小時，但他不能透露細
節。

內地最多200人進駐 即日往返
據了解，「一地兩檢」方案是西九龍總
站將劃出兩層，包括內地出入境大堂、高
鐵列車月台層作內地口岸區。總站內路軌
及高鐵列車車廂，亦屬口岸區範圍。
以上地方將參照深圳灣口岸模式，以租
賃形式批租予內地，實施內地法律，租賃
年期由高鐵啟用至2047年，之後按情況
續期。內地最多約200名人員會進駐口岸
區，分別為出入境邊防、檢疫、海關人
員，他們只能留在站內劃予內地的範圍，
並需即日往返兩地。
有傳媒引述消息表示，會上多名行會成
員曾就內地人員執法、通關等提問，政府

逐一解釋，並指與一般關口的運作雷同，
負責出入境通關的內地邊檢人員不會配備
槍械，但口岸區內設有派出所，派出所內
人員會配槍。有行會成員表示，經過今次
討論，相信今日例會將很快通過方案，預
計政府下午會公佈方案詳情。

管理權租給內地 非「割地」

另有傳媒引述消息指，政府在會議上交
代了「一地兩檢」方案的法律理據，認為
根據基本法第七條，香港境內的土地屬國
家所有，特區政府是負責管理、使用、開
發、出租等，所以將西九龍總站部分地方
租予內地，只是將管理權租給內地，不存
在所謂「割地」。
消息又指，下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將審議相關決議，包括授權特區政府將西
九站部分地區租賃予內地，並授權內地人
員在內地口岸區執法，之後透過本地立
法，毋須人大釋法或修改基本法。
至於行會昨日討論的另一個議題，是

由政府部門向行會內政策委員會簡介地
政規劃政策，會議同樣歷時約兩個小
時。

■「一地兩
檢」擬採用
深圳灣模式
節省通關時
間。圖為深
圳灣口岸港
方口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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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今天上午審議通過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方
案。高鐵是關係到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經濟和民生項
目，而「一地兩檢」是讓高鐵真正發揮效益的關鍵環
節。據悉，政府提出的方案，在遵守「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的基礎上，作出了符合香港法治原則的法律安排。
對此，香港社會應該從法律的視角去審視方案，即使有
不同意見，也應以法律實務的角度來討論並達成共識。
反對派如果不能以法論法，而是基於自己的政治觀點和
偏見，以「泛政治化」的思維方式、視角和手法，極力
將「一地兩檢」妖魔化，人為製造及擴散恐慌情緒，就
是從根本上罔顧法治，破壞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

據了解，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是以基本法的
有關條文作為法律依據，參照深圳灣口岸的運作模式，作
出相關法律安排。事實上，深圳灣口岸借鑒了外國的類似
成功經驗，實施多年，運作順暢，行之有效。儘管具體方
案尚待公佈，但相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已經進行了充分
的法律層面的研究，令方案完全符合「一國兩制」原則和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具備堅實的法律基礎。

但部分反對派人士依然沒有改變「為反而反」的習
慣，連日來繼續以「泛政治化」的態度、視角、手法，
對這個關係重大經濟民生效益的問題，以自己的政治觀
點和偏見為基礎，以捕風捉影、無限引伸的手法，作出
嚴重偏離法律本意的妖魔化宣傳，嚴重誤導市民。本
來，「一地兩檢」所涉及的只是操作層面的法律安排問
題，他們偏要用「政治想像」去對待、發揮，將其演繹
到嚴重的「政治災難」：內地人員在高鐵站內地管轄區
內執行有關出入境、海關、檢疫等內地法律，只是局限
於高鐵站的特定區域，他們卻指責這是在香港司法管轄

區上「打穿一個大洞」，影響香港獨特的法律地位，甚
至妄稱將摧毀「一國兩制；明明是要乘搭高鐵到內地的
香港市民，才會自願進入高鐵站的內地管轄區，因而受
到內地相關法律的約束，他們卻誇大其詞、聳人聽聞地
聲稱內地執法人員來到香港執法，將令港人誤墮法網云
云。

反對派的這些論調，實質就是用一大堆政治想像、政
治概念，來代替相關方案當中的實際法律問題，只是渲
染政治恐慌，而不是討論法律實務，嚴重背離了以法論
法、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之道。回顧以往，反對派就經
常這樣作為，包括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反對23條
立法等。眾所周知，人大釋法是行使基本法的權力，是
依法所為。23條立法，也是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的應有
之舉，更是落實法治的必行之路。但是，他們把這些本
屬於法治範圍內的事情高度政治化，以製造政治恐慌破
壞法律的完善、干擾法治的落實，其後果就是嚴重影響
了香港這個法治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
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
對抗、恐慌，那就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整體
繁榮穩定，更令廣大市民的利益和福祉受到損害。在高
鐵站「一地兩檢」問題上，有人存有疑慮或者持不同意
見，也屬正常現象。不過，這既然是一項特殊的法律安
排，有關的討論就應該在法律範疇內進行，絕不應用政
治化的態度和手法來對待。因此，期待政府今天公佈具
體方案之後，社會各界能夠排除各種干擾，在法律實務
層面上進行理性溝通和討論，盡快就有關方案達成共識
並完成法律程序，讓高鐵早日通車並發揮最大效益。

勿將「一地兩檢」法律安排問題「泛政治化」
印度軍隊非法越過中印邊境並滯留在中

方領土已超過一個月，這種損人不利己的
行為違背追求和平發展的世界潮流，也有
違印方利益，是注定失敗的。中方希望維
護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穩定，但決不會在
領土主權問題上做任何妥協，中國軍方更
發出警告：撼山易，撼解放軍難。目前，
事態發展對印度一方越來越不利，連印度
學者也表示，此次爭議印度理虧，除了撤
軍也別無選擇。各方輿論都忠告，印度切
勿將中國的克制當作軟弱，更不要再心存
僥倖，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錯誤道路
上愈走愈遠。印方必須認清形勢，盡快將
非法越界的人員撤回，避免事態進一步升
級。

6月中旬，中國在己方領土洞朗修築道
路時，遭到印軍越境阻攔，嚴重損害中國
主權，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基本準則。印度
方面聲稱，洞朗屬於不丹領土，中國在此
修路侵犯了不丹主權。這套說辭是很荒謬
的。且不說洞朗根本不存在領土爭議，就
算有也是中國和不丹之間的事務。但印度
一向以不丹的「保護國」自居，眼見中國
在洞朗這個戰略要地築路，敏感神經被觸
動，忍不住要越俎代庖，企圖動用武力來
進行干擾破壞。

印度之所以要採取這樣的舉動，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據專家分析，近年來印度一

直死守冷戰的過時思維，以零和博弈看待
中國的和平崛起，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
手。面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的成果
日漸豐富，尤其是作為「一帶一路」重要
一環的中巴經濟走廊落成後，巴基斯坦的
國力有望大增，這並非印度所樂見；至於
洞朗之重要在於其面向印度本部與東北諸
邦的唯一陸上通道——西里古里走廊，是
印度國土防禦的咽喉之地，一旦被切斷，
印度將失去對東北諸邦的控制。因此，印
度對此十分敏感。

明白背景之後，就不難理解印度為什麼
會有如此挑釁之舉。但是，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建設，是眼和平發展，符
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
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
添新的動力。因此「一帶一路」自提出以
來，在世界上受到廣泛支持、備受好評；
而印度的擔憂完全是杞人憂天，其對「一
帶一路」的抗拒完全是錯判形勢。世界和
平合作發展之大勢浩浩蕩蕩，誰也無法阻
擋「一帶一路」建設的步伐。印度理應擺
正態度，以正面理性的態度處理對華關
係，盡快撤走非法越界的印軍，與中方相
向而行，否則不僅將毫無得益，還要付出
相應的代價。過去的歷史早已證明，如果
與中國發生武力對抗，對於印度來說，將
是又一場災難。

印方幻想不切實際 認錯撤兵方為上策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